附件2

湖南省第十三届大学生运动会

会徽和吉祥物应征作品著作权转让承诺书
湖南省第十三届大学生运动会组织委员会：

为参加湖南省第十三届大学生运动会会徽和吉祥物征集活动（以下简称“征集活动”），以下签字的个人或法律实体（以下简称“承诺人”）在充分理解并自愿接受《湖南省第十三届大学生运动会会徽和吉祥物征集公告》正文及其附件（以下合称“征集公告”）的前提下，向本次活动的主办方承诺如下：

第一条
原创性与权利完整性保证
1.承诺人保证，因参加征集活动而提交至主办方的应征作品及资料是由承诺人独立完成的。承诺人对应征作品及资料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著作权，无任何权利瑕疵。
2. 承诺人保证作品为原创，未曾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发表、参展、参赛、授权使用等）公开发表或使用，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合法权益。

3. 承诺人保证作品内容思想健康、主题鲜明、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不含有任何违法违规、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

4. 若作品包含第三方享有知识产权的内容（如引用、素材等），承诺人已获得第三方的完整授权，并可向组委会提供有效授权证明，确保组委会使用作品无任何法律障碍。

第二条
版权转让范围与权限
1.承诺人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即一次性、排他地将对应征作品及资料所享有著作权中的全部财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展览权、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汇编权等）无偿转让给组委会，转让范围为全球范围内，转让期限为永久。

2.根据相关法律，应征作品及资料著作权中的人身权相关内容，承诺人保证对该等权利作出如下安排：

（1）承诺人排他地许可主办方合法行使发表、使用应征作品及资料的权利，以及对应征作品及资料的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

（2）主办方在使用应征作品及资料时，应当标明承诺人的姓名或名称。但在必要情形下，主办方可自行决定是否标明承诺人的姓名或名称。

（3）承诺人确认并同意，承诺人作出的上述“排他性许可”包括排除承诺人本人对相关权利的行使，主办方有权随时将上述（1）至（2）项的权利向任何第三方进行再许可。
3.主办方有权根据本次赛事运营、宣传推广、成果转化等需要，自行决定作品的使用方式、修改形式、传播范围及载体（包括但不限于纸质出版物、电子媒体、展览展示、广告宣传、衍生品开发等），无需另行征得承诺人同意。

4.自正式知晓其应征作品未成为本次征集评选活动获奖作品之日起，承诺人有权撤销其在本书项下第二条、第三条所作的承诺，并以书面通知主办方为准。但应征作品成为征集评选活动获奖作品的承诺人，在任何时候不得撤销其在本书项下所作承诺。

5.在本次征集活动期间内，承诺人按照主办方的要求参加有关宣传活动，并另行签署其格式和内容能够为主办方所接受的必要合同。承诺人同意，如其未能签署或促使有关方签署前述合同，将视为自愿放弃继续参加征集活动的资格。
第三条 法律责任与赔偿承诺
1.若因作品存在抄袭、剽窃、侵权等权利瑕疵，或承诺人违反本承诺书任何条款，导致主办方或第三方遭受任何名誉损失、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等维权支出），承诺人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主办方及相关方的全部损失。

2.若作品引发任何知识产权纠纷或法律诉讼，承诺人应自行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费用；如导致主办方涉诉或被索赔，承诺人应积极配合主办方处理，并承担主办方因此支付的全部费用及损失。

3.若主办方发现承诺人存在虚假承诺、侵权等行为，有权随时取消承诺人的参赛资格、获奖资格，收回已颁发的荣誉证书、奖金及奖品，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四条
其他
1.承诺人为申请参加本次征集活动所提交的所有信息均完整、真实、准确。

2.本承诺书为本次赛事征稿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征稿规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自然人）或盖章（单位）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主办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承诺人执一份，主办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承诺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据以做出解释。

应征作品标题：



                                
作品完成时间：



                                
作品提交时间：



                                

承诺人法定全称：




                          

签字和（或）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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